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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落实好银行业反洗钱工作是反洗钱工作进入法治轨道的重要基点。我国银行业反洗钱工作开展时间虽然

相对较长，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但还存在银行角色定位有误、反洗钱工作过度行政化以及银行内

部合规计划华而不实等不足之处。只有刑事规制能发挥银行业反洗钱的内驱力从而补足上述缺陷。欲用

洗钱罪规制银行业之行为，对银行业课以较高注意义务，加强内部合规与外部追责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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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 money laundering in banking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anti 
money laundering to enter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 Although the anti money laundering work of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a relatively long time and has formed a relative-
ly perfect system,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such as wrong bank role positioning, excessive 
administration of anti money laundering work and flashy but not substantial internal compliance 
plans of banks. Only criminal regulation can give play to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banking anti 
money laundering,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above defects.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with the crime of money laundering, we should impose a higher duty of care on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compliance and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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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规制金融产业防止参与洗钱犯罪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多数腐败犯罪最终实现利益的必经之

路正是通过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进行洗钱。事实上，在腐败犯罪中，无论犯罪分子经过了多少重空壳

公司、地下钱庄的渠道与金融技术的包装，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开设银行账户、转账等最朴素的方式实现

利益变现。因此在金融业反洗钱大局中，银行业反洗钱又是核心紧要与重中之重。需要注意的是，以实

务中银行业表现出的业务能力来看，各银行对腐败犯罪与洗钱行为的发生与其说是毫无意识，不如说是

有意放任或者玩忽职守轻率以对，从而沦为腐败犯罪的帮凶。有鉴于此，银行业反洗钱向来是我国反洗

钱工作的关注重点，纵然我国反洗钱工作开展时间并不长，但在反洗钱工作中，银行反洗钱却已经是元

老级别的内容，甚至早在 1997 年，钊作俊老师就已经指出，以一般逻辑推断洗钱罪中单位犯罪的主体应

当包括银行[1]。也就是说理论上而言，以刑法规制银行业参与洗钱的行为是完全可行的，然而数年以来，

我国并无任何一例判处洗钱罪的刑事判例。如此现状，与我国仍然严峻的反腐形势、如火如荼的反洗钱

工作是不相适应的，与国际通行做法也并不相符。尽管金融环境日新月异，国际反洗钱工作关注重点已

经转移到虚拟经济、数字经济等最新领域，但对于我国而言，银行反洗钱这一传统领域才是我国开展工

作的痛点和向新领域进发的根基。在此情况下，笔者意图讨论缺失刑事规制的我国银行业反洗钱工作目

前有何不足，我国银行业反洗钱工作的刑事规制又该如何展开。 

2. 当前我国银行反洗钱的应对 

即便在缺失刑事规制的情况下，我国银行反洗钱工作也有条不紊展开着，并在金融学界得到了较为

充分的讨论。我国金融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银行反洗钱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实务中银行反洗

钱也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以下将介绍当前我国银行反洗钱的应对措施，并总结其特征。 

2.1. 具体应对措施 

1) 确定银行反洗钱的义务 
我国于 2007 年成为 FATF 成员，自此以后我国反洗钱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及强有力的外部

支持和压力。在 FATF 四十条建议的“D.预防措施”一章中，明确地规定了金融机构的各项预防义务以

及各国应当要求金融机构实施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机制安排的义务。针对相关建议，我国《反洗钱法》

第三章专门规定了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并在第三十四条明确“金融机构”包括从事金融业务的政策性

银行和商业银行。除此以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

见》中也将“坚持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反洗钱义务机构主体作用。……重视和发挥反洗钱义务机构在预

防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方面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如此规定则为银行反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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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追究提供了前置条件。 
2) 银行内部合规管理 
我国对于银行业的反洗钱工作已经制定了较为详实的规定，要求银行自身内部实行符合法律法规要

求的合规计划。而此类合规计划的具体内容，在《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银

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和文件中得到了较为详

细的规定。规定要求，银行需结合本机构经营规模以及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状况，建立健全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专门的内部机构并定期进行人员培训，尽职报告大额交易与可疑交易，做

好客户的背景调查，建立健全的审计机制等等。总的来说，我国要求银行在反洗钱风险防控中做好前哨

站的角色，在其察觉到可能风险之时第一时间汇报给公权机关。 
3) 追究银行法律责任 
我国的各个与银行反洗钱有关文件规定，若银行未履行其合规义务或未配合反洗钱工作，将按照《反

洗钱法》第三十二条进行处罚。我国《反洗钱法》在第三十二条规定了银行等金融机构拒绝履行义务的

法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反洗钱法》采用的是行政处罚的法律追究方式，但同样采取了双罚制。

处罚方式从罚金到职业资格禁止与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手段不可谓不严厉，在行政处

罚中已经属于较高水准。实践中亦有援引该条款处罚银行的案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联

合发布 6 个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之二：“雷某、李某洗钱案”中，经办银行就受到行政处罚罚款四百

万余元[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条中的处罚相当严厉，但可查询到的援引该条进行行政处罚的案例并不多，

处罚手段也局限于罚款，是否运用双罚制则并不明朗。这似乎说明了本条一定意义上受到实务空置，我

国对于银行参与洗钱的法律责任追究实际严厉程度与立法并不匹配。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反洗钱实

务对银行业的宽宥，是否出于银行业的无懈可击？ 

2.2. 缺失刑事规制的银行业反洗钱成效 

虽然我国似乎已经拥有了相当完善的银行业反洗钱制度体系，但实际上我国银行业反洗钱的成果并

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国内数据喜人的反洗钱工作汇总并不能反应银行业反洗钱的实际情况。在中国人

民银行反洗钱局的 2020 年反洗钱年度报告中提到：“2020 年，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共接收重点可疑交

易线索 16926 份……协助破获涉嫌洗钱等案件共 710 起，同比增长 14.15%。”这固然可以理解为银行反

洗钱工作的进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2020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嫌洗钱犯罪案件 6647 起 14630
人，提起公诉 12719 起 23 838 人。”[3]两个数据结合，可发现银行的情报汇报发挥作用的只到 1.3%，

难以称银行反洗钱工作成效显著。此外，接收重点可疑交易线索 16926 份的数据虽然看似喜人，但却无

法真正体现我国可疑情报的数量和银行反洗钱的工作态度，纵向对比来看诚然我国反洗钱工作有所进步，

横向来看却价值不大，不能说明问题。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来自国外的一组数据：2015 年 6 月，中国银行

米兰分行因涉嫌洗钱遭意大利检察院控告中国银行为此支付了 60 万欧元罚款，4 名员工因洗钱罪获刑 2
年，缓期执行。2016 年 2 月，工商银行西班牙马德里分行因涉嫌洗钱被当地警方调查，6 名负责人被临

时羁押。2016 年 11 月，农业银行纽约分行因违反该州反洗钱法及掩盖可疑金融交易，被美国纽约州金

融服务局处以 2.15 亿美元罚款。2018 年 2 月，建设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未能遵守南非的《金融情报中心

法案(2001 年第 38 号法)》，在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制裁的控制措施上存在弱点而被南非央行罚款 7500
万兰特[4]。这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或许能够反映我国银行反洗钱工作开展的真实情况，即，看似固若金汤

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落实，目前的行政处罚或许不仅并不过分严厉，甚至有过分宽松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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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的银行机构也逐渐在国际金融环境中跻身前列，在国际反洗钱、反

腐败愈发严格的当下，这意味着我国银行会受到更加严格的考验。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目前银行业反

洗钱的不利局势，不仅会对我国国内反腐败造成消极影响，也会有损我国大国形象。 

3. 我国银行反洗钱成效欠佳之原因 

我国作为 FATF 成员国，长期以来积极配合 FATF 的工作，着力健全反洗钱法制，具有着一丝不苟

的工作态度，在立法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我国银行业反洗钱的不理想，更多地是出于法律适用中存

在的误区。我国有关银行业反洗钱的立法虽然较多，但实际上并未形成一个自洽的、有机的法治运行体

系，而更多地依赖人力去机械催动和运营。这实际上和法治目标是不符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如

下文。 

3.1. 我国反洗钱工作中银行的特殊地位 

我国独具特色的经济体制之下，许多大型银行都有强烈的“国有单位”气质，例如央行与银保监会

公布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第一梯队四家银行都属于国有银行。而即便是民营银行，也受到公权力

严格的规制。由于金融业受到国家控制，各大商业银行常以金融政策执行者的面目影响个人生活。此种

印象实际上也影响到了我国银行反洗钱工作的执行，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

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基本原则中，赫然将“发挥反洗钱义务机构主体作用”写在“坚持依法行

政”之后，将二者逻辑相连。从文义上来看，反洗钱义务机构在此是何地位其实相当模糊，其与“行政”

之间的界限在此文义下似乎有所消解。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 6 个惩治洗

钱犯罪典型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文中提到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行政监管和刑事司法反洗钱

工作合力，共同落实反洗钱义务和责任。”在此文件中，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机构被置于配合者的地

位。也就是说，我国反洗钱工作基本将银行业视为统一战线，其因“配合”得到一定认同，而根据对于

银行业法律责任追究的条文，当其拒不配合时，则应受到处罚。 
此种认知将银行业置于一个善意配合者的角色上，自然会放松对于银行业的监管。但是，银行业真

的如此无害吗？ 
纵然银行受到国家完全控制，但其本质上仍然具有商业的逐利性，又或者说，此种逐利性才是银行

不可忽视的本质。金融业本就是资本世界高度发达的结果，当利益足够大，任何金融机构都不可能是公

权力的顺服者，即便是国有银行，其运营目的和以为人民服务为主旨的公权机关也迥然不同。正如马克

思所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5]马克思的观点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根据 2011
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的调研，各银行并不愿意拒绝虽有洗钱风险但仍有利可图的客户，在逐利本能的

驱使下，各银行在甄别客户背景等合规义务上也表现出了相当的消极性。而世界银行被盗自产追回倡议

显示，世界范围内鲜有国家能达到 FATF 四十条件中有关银行合规的标准，甚至，在成员国中也仅仅有

12%“大致达到”[6]。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或许银行从来都并非我们反腐败、反洗钱道路上绝对可靠的同伴。其劣根性注

定其在反洗钱实践中更接近一个因为国家强制和法律规定而不得不履行义务的中立业务者，它无时不刻

地进行着精确的利益衡量与博弈，在反腐败的两股力量中随时倒向利益更大的一方。有关这一方面，我

国金融界其实早就有模型建构，朱宝明老师直截了当地指出：“其实，商业银行是通过观察监管者的行

为逐渐修正对其的看法，从而敢于以身试法。这就是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在经济利益第一位的假

设下，理论界已经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商业银行可以控制自己在反洗钱上的努力程

度，根据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进行检查的处罚情况，商业银行决定其努力程度。”[7]若正如模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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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视银行业为盟友的信赖可能恰恰是导致银行业懈怠反洗钱工作的关键原因。 

3.2. 银行风险评级的不确定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对于银行需要建立的内部反洗钱制度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较为详尽，但在具体执

行中还是留下了给银行自行判断的相当空间。例如可疑交易报告方面，是由金融机构自行制定交易监测

标准，并且可以根据情势发生变动。而包括交易检测标准在内的诸多合规措施事实上并不透明。至少作

为普通民众而言，很难了解各银行实施怎样的反洗钱措施。此外，在客户调查方面，需要注意的有风险

的“政治公众人物”也需要银行自身进行界定，而这种不稳定的界定行为很有可能放任腐败的发生。由

于将至关重要的风险评级标准交由各银行自由制定，银行的合规计划最终成为华而不实的空壳，如此“反

洗钱第一道防线”自然使得严密的反洗钱法规沦为徒劳。 

3.3. 内部合规与责任追究脱节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我国有诸多洗钱案件与腐败案件，银行也仍然一如既往地出现在犯罪

过程之中进行着开立账户、转账等业务，但在这些案件的处理中却不见身影。行政机关鲜少主动追究银

行责任，而检察院也鲜少对银行提起公诉。这里出现一个疑问：在这些洗钱案件与腐败案件中，银行尽

到其合规义务了吗？然而这个疑问却因为银行的缺位而无法得到回答。 
通常的企业合规计划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用于规范企业行为预防企业越轨或犯罪；另一方面

则在企业出现越轨行为时作为处置企业的参考依据之一，即成为企业越轨行为的归责参考之一[8]。然而

银行反洗钱的合规计划往往只强调其预防洗钱行为的作用。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者是我国《反洗钱

法》规定的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情形较为形式主义，例如未照规定培训职工、未按规定保存客户资料等。

即便是较为实质性的追责情形，例如“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或者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假名账户

的”，也恰恰因前文银行风险评估的高度自主性而在实际监管中变成一种形式主义。此种合规更像是粉

饰太平欺上瞒下的手段，而无法发挥归责之实际作用。二者是，银行的主要监管机关是人民银行而非普

通行政处罚机构或检察院，进行责任追究就会更加复杂。出于懒政怠政或其他客观上的困难等原因，银

行合规与其责任追究自然会出现脱节。 
这一脱节使得我国对银行反洗钱监管的放松进一步放大，洗钱案件中对银行的责任追究成为较小概

率事件，银行大可以高枕无忧，从而加剧了银行业对于反洗钱工作的怠慢。 

3.4. 反洗钱工作行政化 

银行业反洗钱的重大失利的主因归结起来其实是反洗钱工作的过度行政化，实际上也就是银行业反

洗钱工作刑事规制的缺失。这一缺陷和前述三个问题正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刑事规制的缺失，使得

银行业反洗钱积极性不高甚至欺上瞒下；而银行业的消极则加重了公权力的焦虑，导致其更加试图依赖

强力而不失灵活的行政力量推动反洗钱工作的进展，反而又使得反洗钱工作陷入过度行政化的泥潭。 
行政力量推动工作固然有着见效快的优势，但也具有相对不稳定性的特征。行政力量的干预常常受

到政策环境、领导人策略、各机关分工等等多重影响，在短期内会由于政策压力而表现出强势的推动效

果，但长期则会表现出行政力量易有的臃肿、怠惰、朝令夕改等劣性，并不是一种常态化的反洗钱工作

方式。这种依靠上下级关系进行监管的工作思路实际上未完全进入法治轨道，法治内驱力不足，反洗钱

工作的强度往往随着政策压力而变动不定，无法将反洗钱工作建成一个能够自行运转的体系。且行政处

罚的力度也极其有限，在其他国家动辄处罚银行上亿元之时，我国的行政处罚却只能处罚至五百万元，

完全不足以威慑某些恶性行为。此时的行政力量已经不能发挥其强力灵活的优势，而逐渐在反洗钱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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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常态化过程中显露疲态。 
前述的种种问题，在如今反洗钱压力愈发增大的当下急需解决。而刑事规制，正是能连通并激活反

洗钱工作满局的一着。 

4. 加强银行业反洗钱的刑事对策 

综合前文，只有发挥刑事规制的作用，才能解决银行业反洗钱出现的种种问题。只有动用刑法，才

能改变我国过分宽宥银行业的立场，激发银行业反洗钱的积极性，促进银行制定更加合理的风险评估标

准，并打破反洗钱工作行政化的局限。我国的洗钱罪之主体包括单位，原则上并不排除银行作为犯罪主

体的可能性。在当代的反洗钱工作中，也要注意到相应的可能性。2021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

钱罪进行了重大修订。我国对 FATF 的评估做出了回应，删去了“明知”一词。这虽然并未改变洗钱罪

作为故意犯罪的性质，但却大大降低了洗钱行为入罪的证明标准[9]。银行只要意识到洗钱行为发生的高

度盖然性的风险，即具有洗钱的主观故意。这几乎扫清了银行反洗钱不力定罪的障碍。不过，为了充分

发挥刑事规制的作用，我国反洗钱工作还有几点需要注意和落实。 

4.1. 对银行业课以更高注意义务 

我国反洗钱工作对于银行的善意假设当然要终止，不仅如此，对于银行业的注意义务应该进一步提

高。虽然银行往往以中立业务提供者的面目出现在各类洗钱案件中为洗钱者提供服务，但毋庸置疑的是，

银行作为国民经济的枢纽和现代金融业的基石，银行完全有义务为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承担更高的责任。

这也正是为什么银行业一直以来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原因。除此以外，在我国的实名制下，银行也完全

有能力对有腐败风险的客户进行识别并更谨慎地进行相关业务，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也便捷了这种识别，

因此，在实质上进行风险识别的义务并不是强人所难，而是力所能及。从角色定位上来看，在反腐败和

反洗钱的工作中，银行并非盟友，也非中立者，而是需要减少洗钱事件发生保障自身清白的越轨风险者。

我国执法过程中大可以要求银行尽到更高的、实质性的注意义务，将确定风险甄别标准的主动权收回国

家，并在具体案例中具体分析银行的履职情况。而不是只要银行表面上存留了客户资料、进行了符合自

身制定的标准的风险识别，就视其尽到注意义务。不过在实践中要注意，银行未尽到注意义务是出于过

失还是放任，还是确然存在不能正确认识风险的事由，从而承担不同的责任。 

4.2. 加强银行内部合规与法律监管的衔接 

发挥银行合规计划作为归责依据的作用，在出现由银行经手的洗钱案件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人民银行，

由人民银行对涉事银行展开调查，从形式和实质上调查银行是否尽职开展并落实合规管理，并将调查结

果通知检察院，由检察院评估银行的不作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并酌情进入刑事程序，从而实现对于

银行业的有案必究，实现银行业反洗钱的常态化。 
激励机制实际上也是法律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法律监管缺失的部分。银行开展合规管理

也需要投入一定成本，而根据博弈论，只有在银行业和监管者都适度谨慎的时候才能达到最大社会效益，

而谨慎成本则要依据一定规则进行分摊。收缴黑钱利益部分返还是国际上的一种做法，也可以从其他制

度设计上进行补偿。这种激励机制能够更大程度地激发银行反洗钱的积极性，是银行反洗钱工作的有效

配套措施。 

4.3. 加强行刑衔接 

行刑衔接素来是刑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也正是因为过去洗钱工作中行刑两环节的断裂导致我国反

洗钱法律体系未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笔者认为，加强反洗钱行刑衔接有两个要点，加强银行内部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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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律监管的衔接是前提，合规是将行政法赋予的义务与刑事追责联系起来的桥梁，在对银行进行刑事

归责之时为检察机关提供银行不作为的主客观证明依据，此处不再赘述；细化银行洗钱罪刑事处罚规则

则是行刑衔接之关键，在刑事规制的过程中，行政法为银行提出了作为义务的要求，而刑法则应当提出

具体情节如何处罚的划分标准，这就需要最高院出台更加具体的司法解释和实务中更多地判处银行洗钱

罪，从而为银行洗钱入刑提供可靠客观的标准。 
此外，在我国的强行政法背景下不必设立反洗钱失职罪。笔者认为由于银行过失导致的洗钱行为由

《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规制即可，其主观恶性不大，接受行政处罚已经足够。这种做法也能最大程度

上发挥我国行刑二元化的优势，将反洗钱工作给银行业造成的负面压力减小。将银行业故意行为归刑法

处置，过失行为归行政法处置，也减小了对同一行为重复规制的行刑矛盾，防止新的立法矛盾产生，减

轻立法压力。 

5. 总结 

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实。长年以来我国银行合规制度的落实成果一直需要打一个问号。然而银行的反

洗钱恰恰是反洗钱工作的基本盘，如果无法实现对银行业的有效监管，整套反洗钱体系都将沦为花拳绣

腿，反洗钱工作向新兴领域探索的脚步也会因此受到阻碍。实际上我国反洗钱制度并不缺乏任何关键组

成部分，只是缺少盘活大局构建有机整体的桥梁，而这一桥梁的构建难度也并不大。随着我国在国际金

融上发挥的作用愈发举足轻重，改善我国反洗钱工作已成为我国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而我国在反洗钱

工作上历来投入甚多，态度端正，解决问题关键的我国反洗钱工作在下一阶段定将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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